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关于 2013级学生参加 

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本科生 2+2 联合培养的说明 

 

一、专业对应关系 

参加 2+2项目学生的专业申请须与主修专业相同或相近。 

选拔时所在专业 对应爱丁堡大学修读专业 可申请浙江大学本科学位 

农学 Plant Science /Biologocial 

Sciences 

农学 

应用生物科学 Plant Science 应用生物科学 

植物保护 Biotechnology 植物保护 

二、修读学分要求 

 参加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 2+2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第一、二学年在浙江大

学学习；第三、四学年在爱丁堡大学学习。 

1、浙江大学期间至少修读 100学分，包括：大类培养方案中的军体类（5.5+2
学分）、外语类（7 学分）、计算机类课程（5 学分）；思政类课程（11.5+1 学分）；

通识选修课程；所在大类必修课程【应用生物科学类（农学）23 学分】和选修

课程；各专业培养方案中要求的前两年的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程（详见各专业培养

方案）,其中选修类课程允许有 8学分机动。 

2、学生在报名时通过雅思考试，总成绩 6.0 以上（含）并且各个单项分不

得低于 5.5。 

3、对在浙江大学期间的未修读课程原则上允许在爱丁堡大学修读相同或相

近课程进行替换。 

4、学生提前制定在爱丁堡大学的个性化修读计划，经院系审核同意后报本

科生院备案。对在爱丁堡大学修读课程有变更的，需及时报备学院本科生科。 

三、学生申请浙江大学学历、学位证书的条件 

凡能在当年 6 月中旬前能将爱丁堡大学学士学位证书和成绩单交回我校且

满足浙江大学相关要求的学生，可向浙江大学申请相应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和毕

业证书（学生无须回浙大完成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未获得爱丁堡大学学士学

位者，浙江大学也不颁发其学士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在浙江大学申请学位的专

业与其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学位的专业必须相对应。 

四、学籍管理 

学生被 2+2录取后，办理相关手续保留其浙大学籍，每年按规定交纳浙江大

学注册费。 

五、毕业审核 

学生主修专业所在学院进行初审，并由本科生院学籍管理中心进行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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